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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3月 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2026

年与上海同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是科技”）、北京迈思发展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迈思科技”）、北京云建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建信”）进行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总金额不超过 7,500万元。本议案关联董事王爱华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审议并同意提交董事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预计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

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2026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产品

同是科技

采购产品 市场价格

3,500.00 23.95 2,098.26

迈思科技 2,500.00 55.60 720.19

云建信 500.00 1.56 174.65

合计 - - 6,500.00 81.11 2,993.1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同是科技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1,000.00 0.00 0.00

3、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联人采购产

品

同是科技

采购产品

2,098.26 3,000 2.46% 30.06%
2025年 3月

25日
2025-017号

公告

迈思科技 720.19 1,500 0.84% 51.99%
云建信 174.65 1,000 0.20% 82.54%

向关联人出租房

屋
同是科技 出租房屋 63.14 70 64.59% 9.8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与主要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生产经营需要和

市场供求，很难准确预计，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与实际

发生情况存在一定差异，主要为市场环境变化，相关业务开展

节奏发生变化。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上述差异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遵循公平

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

司在以后年度的关联交易预计中应审慎预计，尽量避免大额差

异。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上海同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国彬

注册资本：4,829.92万元

住 所：上海市黄兴路 2005弄 2号（B楼）710-9室

经营范围：土木岩土，港口市政，隧道地铁，地下空间，工程建设管理，工程建设领域内

的工程技术咨询服务，从事信息科技、计算机科技、安防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安全防范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

投资咨询。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股） 持股比例

天津广联达融汇致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761,300 42.98%

北京广联达创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074,800 25.00%

刘国彬 7,913,781 16.38%

上海芃其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811,500 7.89%

杨晓燕 3,737,819 7.74%

合计 48,299,200 100.00%

最近一期财务状况（未经审计）：同是科技 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 4,431.28万元，净利润



105.36万元；截至 2025年末，资产总额 13,163.67万元，净资产 8,747.89万元。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董事王爱华先生、高级副总裁汪少山先生担任同是科技董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同是科技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能够按照公平交易原则

履约。

2、北京迈思发展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冬建

注册资本：222.22万元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唐家岭村南 2号院 5幢房 5120

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

专业设计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通信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通讯设备修理；

企业形象策划；通讯设备销售；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平面设

计；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会议及展览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软件销售；

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企业管理咨询；

计算机系统服务；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北京众然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106.54 47.94%

宁波广济惠融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29 15.88%

北京宙千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33.33 15.00%

天津尺寸有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84 11.18%

深圳极地信天贰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22 10.00%

合计 222.22 100.00%

最近一期财务状况（未经审计）：迈思科技 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 1,266.03万元，净利润

216.24万元；截至 2025年末，资产总额 1,423.09万元，净资产 1,089.07万元。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刁志中先生之子刁程远担任迈思科技董事，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迈思科技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能够按照公平交易原则

履约。

3、北京云建信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大鹏



注册资本：4,318.7215万元

住 所：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永大路 38号 1幢 4层 410

室

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

软件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北京广联达创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97.30 20.78%

张建平 695.6651 16.11%

北京合力建信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566.50 13.12%

华控技术转移有限公司 480.00 11.11%

杭州利城启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1.9913 10.70%

胡振中 277.3686 6.42%

上海高瓴辰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 4.63%

佛山市南海区汇碧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 4.63%

北京远京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185.9592 4.31%

林佳瑞 166.4212 3.85%

常熟宏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1.9912 1.44%

三七乐心（广州）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1.9864 1.44%

刘强 31.40 0.73%

吴大鹏 31.40 0.73%

北京京国创创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0.7385 0.02%

合计 4,318.7215 100.00%

最近一期财务状况（未经审计）：云建信 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 921.07万元，净利润-2,406.80

万元；截至 2025年末，资产总额 9,954.51万元，净资产 9,662.72万元。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高级副总裁汪少山先生担任云建信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云建信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能够按照公平交易原则

履约。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将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在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范



围内签署书面协议，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参照行业可比当地市场价格确定公允的交易价格。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将参照行业标准、惯例或合同约定执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系正常业务往来，符合公司加快数字建筑平台

建设、完善生态布局的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销售渠道优势和双方生态协同优势。

日常关联交易价格及结算原则参照市场可比价格及行业标准及惯例协商确定，遵循公平合理的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因此类交易

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公司于 2026年 3月 20日召开的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全体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是基于正常的业务往来需要，有利于发挥各方

优势，交易定价及结算原则参照市场可比价格及行业标准及惯例协商确定，不影响公司运营的

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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